
闽卫老龄函〔2024〕422 号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4 年
老年痴呆防治促进行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老年痴呆防治

促进行动（2023-2025 年）的通知》（国卫办老龄函〔2023〕190

号）要求，预防和减缓老年痴呆发生，降低家庭与社会负担，提

高家庭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经研究，省卫健委决定于 2024

年组织开展老年痴呆防治促进行动（以下简称行动）。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行动目标

在试点地区（见附件）开展老年人认知功能筛查、转诊和干

预服务，提高老年痴呆就诊率。积极引导老年人树立主动管理脑

健康的理念，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老年痴呆专业服务能力，初步建

立“家庭—社区—医院”预防干预治疗模式。推广老年痴呆照护

辅导技术，提升老年痴呆照护技能，减轻老年痴呆照护负担。提

高公众对老年痴呆防治知识的知晓率，在全社会营造积极预防老

年痴呆的社会氛围。

二、行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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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传科普知识。加强老年人健康教育，利用社区健康

教育宣传栏以及各类媒体平台，利用敬老月、老年健康宣传周、

世界精神卫生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等活动和纪念日，在全社

会进行脑健康知识教育，普及老年痴呆防治相关知识。指导各级

医疗卫生机构、医养结合机构和有资质的专业社会团体在社区健

康大讲堂、长者食（学）堂、老年大学等开设老年痴呆防治专题

讲座。

（二）开展认知功能筛查。在试点地区选取部分常住 65 岁

及以上居民，采用电子化问卷的方式，通过痴呆筛查量表（AD8）、

简明社区痴呆筛查量表（CSI-D）等进行认知功能初筛。结合国

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老年人健康管理项目，有条件的地区结合实

际为辖区内 65 岁及以上常住居民每年提供 1 次认知功能初筛，

将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检查结果纳入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三）开展预防干预服务。精神专科医院或二级及以上综合

医院精神科、神经科、老年病科制定分类干预与康复训练方案，

指导相关机构针对认知功能下降的高风险人群、痴呆高风险人群

和疑似痴呆人群、轻度认知损害的人群、痴呆人群进行分类干预

与认知康复训练，延缓病情进展，改善生活品质。

（四）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在有条件的县级及以上综合医院

由精神（心理）科、神经科或老年病科开设记忆门诊，鼓励在精

神专科医院开设老年精神科，提供专业诊断治疗服务。依托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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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协会以及各地建设的国家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和认知障

碍防治中心，组织多层次的轻度认知障碍与老年痴呆防治技术培

训。对相关医疗机构医生开展老年痴呆基本诊断与治疗技能培

训；对社工、护理人员和家庭照护者提供认知激活、运动康复、

生活照料、情绪管理等照护技能辅导，提高其照护服务能力。

（五）建立专业服务网络。探索建立村（居）委会、各级医

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机构、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老年健康服务志愿者组织的合作机制和服务网

络，为老年人提供综合连续的老年痴呆防治服务。

三、行动数据收集和管理

由国家项目办建立统一的电子化信息收集与管理平台，省、

各设区市指定专人通过信息平台进行数据收集和管理，试点县

（市、区）的筛查人员通过问卷界面开展初筛并上传数据，数据

收集管理工作与现场调查工作同步进行。到 2024 年底，全省初

筛总人数达68200人，其中福州8200人、漳州7000人、泉州14000

人、三明 7000 人、莆田 12000 人、南平 6000 人、龙岩 9000 人、

宁德 4000 人、平潭 1000 人。

四、组织实施

行动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

心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指导下，由省卫健委组织实施。行动办公

室设在委老龄健康处，与行动技术支持单位龙岩市第三医院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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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协调有关专家制订工作手册（另行印发）、开发宣传资料及

培训教材、培训工作人员、实施工作督导、做好数据收集汇总及

行动总结等工作。项目资金另行下达。

各设区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和协调本辖区相关

专业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制订工作方案、开展市级培训、工作督

导和汇总上报工作进展等工作。试点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负责选取试点街道（乡镇）、组织初筛、认知训练、认知康

复、转诊、宣教等工作。

五、工作要求

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将行动作为健康福建建

设的重要内容和今年卫生健康重点工作，纳入当地老年健康服务

体系建设，统筹利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社会心理服务、老年心

理关爱、失能失智干预预防等各类资源，依托医疗卫生机构以及

其他有资质的社会专业机构，保障工作开展。请厦门市参照我省

其他设区市试点地区做法，确定试点名单和初筛人数，于 3月 15

日前报省卫健委。试点地区要加强工作衔接和信息交流，及时报

送工作进展情况，总结推广行动经验，于 2024 年 12 月上旬完成

试点工作并报送工作总结。省卫健委将对各地行动情况进行指导

评估，推动各项任务有效落实。

省卫健委老龄健康处联系人：孙晓惠、周爽

联系电话：0591-8727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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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市第三医院联系人：赖晓英

联系电话：0597-3381163

附件：福建省 2024 年老年痴呆防治促进行动试点名单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3 月 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